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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這件事上，最即時的現況數據，

也是累積最完整的資料，其中的性別差

異為何？國家統計又讓我們看不見哪些

差異？

臺灣 15-64 歲人口中，女性有
近 4 成為「非勞動力」，男性
僅 2 成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8 年《人

力運用調查報告》，臺灣 15-64 歲人口

的勞動參與率（簡稱「勞參率」），女

性平均為 61%，男性為 75%，女性比

男性平均低了 14 個百分點。相對的，

女性的「非勞動力」高達 39%（334 萬

人），男性 22%（191 萬人），女性高

出男性 17 個百分點（表 1）。

　　這個比率有何突出？若將臺灣與全

球性別平等表現最佳，且為經濟發達國

家中總生育率最高（接近人口替代率 2）

的北歐國家瑞典比較，就可以清楚看出

臺灣此項性別差距有多顯眼。2017 年

文｜王品｜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圖｜編輯室提供

　　世界各國的各層級統計資料開始區

分「性別」，是直到 1995 年第四次世

界婦女大會的「北京誓言暨行動綱領」

提出之後（曾中明、黃鈴翔、盧孟宗，

2009）。 臺 灣 自 1999 年 1 月「 行 政

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 5 次委員

會議決議「建立以性別為基礎之國家

相關統計分析資料」，迄今已 20 年。

究竟國家統計讓我們看見臺灣在「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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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臺灣 2018 年 15-64 歲人口勞動參與率與非勞動力率按性別分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行政院主計總處（2018）《人力運用調查報告》

資料來源：Statistics Sweden (2018)

表 2：瑞典 2017 年 20-64 歲人口勞動參與率與非勞動力率按性別分

瑞典 20-64 歲人口的勞參率，女性平均

為 85%，男性為 89%，女性僅比男性低

了 4 個百分點；而「非勞動力」方面，

女性亦僅比男性高 4 個百分點（表 2）。

2018 年 15-64 歲 （總人口）

女：8.6 百萬人

男：8.6 百萬人

勞動力

女：61%

男：75%

非勞動力

女：39%

男：22%

原因：主要活動

（略） 料理家務 求學 高齡及身心

障礙

想工作而未找

工作且隨時可

以開始工作

其他

女 （略） 23% 12% 0% 1% 3%

男 （略） 1% 12% 0% 1% 9%

2017 年 20-64 歲 （總人口）

女：2.8 百萬人

男：2.9 百萬人

勞動力

女：85%

男：89%

非勞動力

女：15%

男：11%

原因：主要活動

（略） 料理家務 求學 找工作者 領年金 生病 其他

女 （略） 2% 4% 1% 1% 6% 2%

男 （略） 0% 4% 1% 1%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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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料理家務」而「未成為勞動
力」，女性人數是男性的 40 倍

　　臺灣 15-64 歲女性成為非勞動力之

原因，以「料理家務」為最大宗，占該

年齡層女性之 23%，人數近 200 萬人。

相對的，因為「料理家務」而未成為勞

動力之男性僅占該年齡層男性之 1%，

人數 5 萬人。換言之，因「料理家務」

而「未成為勞動力」的臺灣 15-64 歲人

口中，女性人數是男性的 40 倍（表 1）。

　　若將臺灣與瑞典比較，瑞典 20-64

歲人口成為非勞動力之原因與占比，兩

性大致相近。且各項原因所造成之非勞

動力人口數與占比皆低，女性最高不超

過 6%（生病，17 萬人），男性最高不

超過 4%（求學與生病，各 12 萬人）。

就男女差距而言，女性僅在「料理家

務」與「生病」等兩項原因上各高於男

性 2 個百分點。因「料理家務」而「未

成為勞動力」的瑞典 20-64 歲女性人數

僅 5.6 萬人，男性則幾乎為 0 人（表 2）。

育齡女性未工作主因為「料理
家務」，包括「照顧子女」與
「做家事」

　　「料理家務」的內涵為何？在行政

院主計總處的《人力運用調查報告》裡

並未詳述，但在該處所做的另一份婦女

統計裡，則有更詳細之資訊。根據主計

總處（2016）《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報

告》，臺灣 15-64 歲「目前未在學亦未

準備升學之無工作」女性，未來 3 個月

不願就業最主要原因以家庭因素（含照

顧子女、老人、其他家人、做家事）為

主，占 44%。其中「需要照顧子女」占

16%，「需要做家事」占 17%。且「需

要照顧子女」係 25-49 歲女性「無就業

意願」原因的最大宗，占 43%。且 15

歲以上「有伴侶」之女性，平均每日無

酬照顧與做家事時間合計近 4 小時，其

男性伴侶則每日僅花 1 小時。

　　而另一份由衛福部所做的婦女統計

則將「照顧小孩」與「料理家務」兩原

因分開，且依照年齡別統計，而有更細

緻 的 發 現。 根 據 衛 福 部（2015）《 婦

女生活狀況調查報告》，臺灣 15-64 歲

「非求學」女性的未工作原因，以「料

理家務」及「照顧小孩」最多，各占該

年齡群女性總人口之 21%。若以年齡別

觀察，「照顧小孩」是育齡婦女未工作

的主要原因，分別占 25-34 歲與 35-44

歲女性之 58% 與 52%。而「照顧小孩」

也是造成「大專以上」教育程度女性未

工作的主要原因，占 36%。

　　事實上，為了「照顧（外）孫子

女 」 而 離 職 的 情 形， 男 女 也 有 別。

根 據 衛 福 部（2017）《 老 人 狀 況 調

查 報 告 》， 有（ 外 ） 孫 子 女 而 且 曾

經 因 為 要 照 顧（ 外 ） 孫 子 女 而 辭 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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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的 55-64 歲 者， 女 性 達 75,466

人，男性僅 9,330 人。

　　而照顧小孩以外的「料理家務」事

由，則是 45-54 歲女性未工作的最大宗原

因，占 40%，亦占 55-64 歲女性的 31%（衛

福部，2015）。事實上，15-64 歲的全體

868 萬女性不論有無工作，九成以上需要

做家務。「有工作者」每天平均做家務 1.6

小時，「無工作者」2.6 小時。

　　真正影響女性是否需做家務的關鍵

因素是「年齡」與「婚姻」。例如「年

齡低於 25 歲」的女性，不需做家務的

比率近 30%，而「未婚」狀態的女性

不需做家務的比率亦有 23%。由於衛

福部僅做《婦女生活狀況調查》，而未

同步調查「男性生活狀況」，因此無從

了解臺灣各年齡別、婚姻與就業狀態的

男性，在「家務處理時間」上之表現。

依國內國情推測，年輕未婚女性不需做

家務的可能原因是「尚與父母同住／住

在父母家」，因此家務主要是由母親完

成。換言之，「家務」的處理者無論如

何皆主要是女性。

65 歲以上女性「尚有伴侶者」

者僅 53%，男性則高達 74%

　　男女兩性在 55 歲以上的伴侶狀

況差異極大。55-64 歲的男女兩性皆

有近 8 成「尚有伴侶」，但女性已有

13%「喪偶」，男性則僅 3%。而 65

歲以上女性「尚有伴侶者」者 53%，

喪 偶 者 高 達 44%；65 以 上 男 性「 尚

有伴侶者」高達 74%，喪偶者僅 12%

（表 3）。65 歲以上女性的獨居率為

11%，男性 7%。

表 3：臺灣 2017 年 55 歲以上男女的伴侶狀況

狀態 55-64 歲占比（%） 65歲以上占比（%）

女 男 女 男

1. 有伴侶 78.8 84.1 53.3 81.6

2. 喪偶 12.9 2.5 43.8 12.7

3. 離婚或分居 4.9 7.2 2.9 3.7 

4. 未婚 3.4 6.3 0.9 2.0

總計 100.0 100.0 100.9 1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衛福部（2017）《老人狀況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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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女性比男性少罹患慢性
病，但高齡女性的「下肢功能」

則比男性衰弱

　　兩性中高年齡者的「自覺健康狀況」

皆相當，但罹患慢性病狀況則呈現性別

差異。55-64 歲的女性「無」罹患任何

慢性病的比率為 63%，較男性的 56% 為

高。至於「衰弱」情形（包含體重減輕、

下肢功能衰弱、精力降低等三項），則

55-64 歲的男女兩性狀況相當。65 歲以上

人口中，男女兩性罹患慢性病之比率皆

為 65%。至於「衰弱」情形，則女性僅

在「下肢功能衰弱」一項與男性的差距

特別大，女性高達 19%，男性為 13%。

　　在「日常生活活動能力（ADLs）」

（包括洗澡、上下床、室內走動、上廁

所、穿脫衣服、吃飯等六項）方面，至

少一項有困難者，65 歲以上的女性占

15%，男性僅 11%。男女差距最大發生

在 80 歲以上，女性高達 36% 至少一項

有困難，男性則為 28%。男女差距最大

的項目為「洗澡」，65 歲以上女性感到

困難者占 13%，男性則為 9%。至於「工

具性日常生活活動能力（IADLs）」，

男女差距最大的項目為「獨自坐車外

出」，65 歲以上女性感到很困難或完

全做不到者占 18%，男性則為 12%。

55-64 歲女性若是主要照顧者，

高達 53% 並無可輪替照顧的人
手，男性則為 37%

　　根據衛福部（2017）《老人狀況調

查報告》，臺灣中老年人口「有需要長期

照顧之家人」的比率，男性與女性約略相

當。在 55-64 歲時，男女性有家人需要長

照的比率約為 17-18%，需照顧對象主要

是「父母」，占64%。在65歲以上人口中，

男女兩性有家人需要長照的比率均降為

11%，對象則轉為「伴侶」，占 49%。

當期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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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臺灣 2017 年兩性 15-64 歲勞參率比較按年齡組分

勞參率

（%）

15-19

歲

20-24

歲

25-29

歲

30-34

歲

35-39

歲

40-44

歲

45-49

歲

50-54

歲

55-59

歲

60-64

歲

女 7.6 53.6 89.7 84.2 76.9 76.4 73.5 60.4 40.7 24.2

男 10 55.7 95.1 98.2 95.3 93.5 92.1 84.9 71.4 50

百分點

差距

-2.4 -2.1 -5.4 -14 -18.4 -17.1 -18.6 -24.5 -30.7 -25.8

　　男女兩性在「照顧」的年數與時數

上，出現明顯差異。以「主要照顧者的

平均照顧年數」而言，55-64 歲女性平

均高達 9.6 年，男性則為 8.1 年。65 歲

以上女性主要照顧者的平均照顧年數更

高 達 12.4 年， 男 性 則 為 9.4 年。 再 就

主要照顧者的「平均每日照顧時數」而

言，55-64 歲女性每日平均 12.1 小時，

男性則為 9.8 小時。65 歲以上男女兩

性主要照顧者每日平均照顧時數則較相

近，皆超過 14 小時。

　　兩性照顧處境差距最大之處，在

於「是否有可以輪替照顧的人手」。

55-64 歲 的 女 性 主 要 照 顧 者， 有 高 達

53% 並無可輪替照顧的人手，男性為

37%。65 歲以上的主要照顧者，則不論

男女皆有近 50% 無可輪替照顧的人手。

究竟「照顧」與「家務」對女性各年齡

層的勞參率影響為何？以下以勞動部更

細緻的資料分析之。

女性勞參率自 35 歲開始低於
80%，且自此以後女性各年齡
之勞參率均低於男性

　　根據勞動部（2017）兩性各年齡組之

勞參率統計，臺灣女性的勞參率在 25-29

歲達到最高點，近 90%。但 35-49 歲降為

75% 左 右，50-54 歲 再 降 為 60%，55-59

歲更降為 40%。女性與男性勞參率差距，

自 30 歲開始拉開差距達 14 個百分點，

35-49 歲之勞參率差距近 20 個百分點，50

歲以後差距更達 25 個百分點以上（表 4）。

資料來源：勞動部（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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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臺灣女性與瑞典女性相比更可發

現，臺灣女性雖在 25-29 歲的勞參率高

於瑞典，但其餘年齡組的臺灣女性勞參

率均低於瑞典女性。差距自 35 歲開始拉

大，達 10 個百分點以上。45-49 歲之勞

參率差距已近 20 個百分點，50-54 歲差

距更近 30 個百分點，55-59 及 60-64 歲

之差距均達 45 個百分點（表 5）。

「教育、工作、年齡與婚姻」

是影響女性「有無可支配現
金」的最大原因

　　「勞參率」對女性的經濟影響為

何？衛福部（2015）《婦女生活狀況

調查》發現，臺灣 15-64 歲女性總共近

870 萬人中，每月「有」可自由使用的

金錢者占 67%，「無」可自由使用的

金錢者占 33%，平均每月零用錢額度為

10,012 元。該調查發現，在女性的各種

處境中，會造成其「無」金錢自主性之

機率顯著高於全體女性平均值（33%）

的因素，一是「教育」程度專科以下，

二是「年齡」45 歲以上，三是「無工

作」。至於「婚姻」，「有伴侶者」與「離

婚／分居／喪偶」分別有 37% 及 50%

之機率無金錢自主性；反之，「未婚者」

之金錢自主性最高，達 82%。

　　至於「年齡」的影響力則頗為微妙。

雖然在各年齡群女性中，「45 歲以上」

女性「無」可自由使用之金錢的機率最

高（高達 41-47%），但是一旦這個年

齡群的女性「有」可自由使用之金錢，

其額度卻高於全體女性之平均（45-54

歲為 12,283 元，55-64 歲為 11,032 元）。

由於目前缺乏 15-64 歲臺灣女性「自主

金錢」與「教育、年齡、就業或有偶」

等多變數之間的交叉分析，我們無從得

知真正影響臺灣青壯年女性「有或無」

表 5：臺灣與瑞典 2017 年女性 15-64 歲勞參率比較按年齡組分

勞參率

（%）

15-19

歲

20-24

歲

25-29

歲

30-34

歲

35-39

歲

40-44

歲

45-49

歲

50-54

歲

55-59

歲

60-64

歲

臺灣女姓 7.6 53.6 89.7 84.2 76.9 76.4 73.5 60.4 40.7 24.2

瑞典女性 37.8 69.8 83.6 87.3 89.9 91.1 91.7 89.2 86.2 69.4

百分點

差距

-30.2 -16.2 6.1 -3.1 -13 -14.7 -18.2 -28.8 -45.5 -45.2

資料來源：勞動部（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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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臺灣 2017 年中高齡男女之經濟來源性質比較

可自由使用之金錢，及若有，該金錢額

度「多或少」的關鍵因素。

老年男性的經濟安全主要「靠
自己」，女性則主要「靠家人」

　　根據衛福部（2017）《老人狀況調

查報告》，臺灣中高齡兩性的經濟自

主性差異極大。男性不論在 55-64 歲或

65 歲以上，收入來源主要皆係靠自己，

所謂「自主經濟」。包括「自己的工

作收入」、「自己的儲蓄或投資所得」

與「自己的退休金」等三項。女性則在

55-64 歲就已相當「依賴家人」，由伴

侶或子女提供經濟支持，但也有相當比

例為「自主經濟」。而 65 歲以上女性

的收入來源則主要係「仰賴家人」，其

次是「自主經濟」，再次是「社會救助」

與「社會保險」（表 6）。

　　但衛福部將臺灣中老年人的「軍、

公教、勞」三項社會保險，與「國保

年金給付」混合為同一統計項目（社

會保險），似有未妥。因為臺灣的「軍、

公教、勞」三項社會保險均與投保者

之就業（職業）身分有關，而「國保」

則主要係針對未就業者。需區別此四

種社會保險之被保險人性別與給付數

額，才有助於更細緻分析老年經濟安

全之性別差異。

結論

　　本文結論有二。一是「照顧」責任

不論「照顧小孩」、「照顧老人」或

「做家事」，均不對稱的主要落在女性

身上。而此「照顧」責任對臺灣育齡女

性「退出職場」的影響甚鉅，導致女性

勞參率自 30 歲（臺灣女性的平均初婚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衛福部（2017）《老人狀況調查報告》

經濟來源類型

重要度（%）

55-64 歲 65 歲以上

女 男 女 男

1. 自主經濟 62.6 93.3 33.7 57.6

2. 依賴家人 55.3 13.7 54.0 31.7

3. 社會保險 6.0 6.7 22.3 24.8 

4. 社會救助 3.0 4.0 25.3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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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達到顛峰後開始下降。45 歲開

始，臺灣女性勞參率即低於臺灣男性

20 個百分點以上。至 55 歲，臺灣女性

勞參率更低於全世界性別平等表現最佳

的北歐國家瑞典女性 40 個百分點以上。

因此長年以來，臺灣中老年女性的經濟

來源主要是「靠家人」，男性則是「靠

自己」，自主性較高。且統計也顯示，

「有無工作」對女性是否擁有可自行支

配之現金，影響至鉅。事實上，過去

二十餘年來的性別統計分析一再突顯此

點（例如劉毓秀，2002；王舒芸、王品，

2014）。

　　再者，「性別統計」為性別主流化

的六大工具之一。「性別統計」的原則

係在統計資料收集、整理、分析與呈現

上，皆應以（生理）性別為區隔，作為

基本且全面的分類項。但本研究發現，

現有的多項政府調查報告（包含本文所

引用者）在基礎數據呈現上，仍僅將

「性別」與其他統計變項（例如教育程

度、年齡、就業與否等）等同視之，只

是「變項之一」，並將全部變項並列放

在統計表的「左欄」。正確的做法應是

將「性別」視為所有數據的分水嶺，成

為一個主要項目的欄位，用以看見兩性

在其他每個變項上的差異。

　　即便政府統計數據已經區分性別，

但如果在分析時的呈現方式不講究一

目了然，也是枉然。例如本文作者為

了進行國際比較，仿照表 2 瑞典政府

的作法，製作出表 1 臺灣版的性別勞

動與非勞動力統計，才發現其中每個

數字都必須重新計算，臺灣竟然找不

當期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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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現成數據。且比較表 1 與表 2 更可

發現，瑞典的統計項目文字精確易懂

（例如「找工作者」），但臺灣的卻

不知所云（例如「想工作而未找工作

且隨時可以開始工作」）。試問這種

邏輯不清的統計項目與數據，有可能

幫助政策制定者與監督者嗎？期許未

來，臺灣的性別主流化工程能夠進階

到所有統計皆依「性別」而呈現，並

且能達到一目了然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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